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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于2018年5月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

分条款的议案》。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内

容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如下：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销售，教育产

业投资，技工贸一体化服务，经营高新

技术工业园区，技术咨询，转让，服务，

投资入股，兴办实体，人员培训，生活

服务，自有房屋和仪器设备租赁，化工

产品（除危险品外），金属材料、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不

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支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从事教育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高新技术产品

的生产销售，教育产业投资，技工贸一体化

服务，经营高新技术工业园区，技术咨询，

转让，服务，投资入股，兴办实体，人员培

训，生活服务，自有房屋和仪器设备租赁，

化工产品（除危险品外），金属材料、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另附进

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支持除外。经营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对销贸易和转口贸

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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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尚须提交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8日 


